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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與處罰參照表： 

違規事項 罰則及附加處罰 

未持有有效准照而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者 

罰款：  

科澳門元 5萬元至 50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可科處為期一個月至一年全部或部分禁止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從事分層建築物管

理商業業務 

在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中止或註銷後，從

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者 

罰款：  

科澳門元 5萬元至 40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可科處為期一個月至一年全部或部分禁止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從事分層建築物管

理商業業務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讓不具備任職要件的人員任

技術主管職務 

罰款：  

就每一名不具備任職要件而擔任技術主管

職務的人員，科澳門元 2千元至 2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可科處為期一個月至一年全部或部分禁止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從事分層建築物管

理商業業務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沒有遵守下列從事業

務的義務：  

1. 依法召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首

次會議； 

2. 分層建築物管理合同終止或管理服務終止、

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終止、分層建築物

罰款：  

科澳門元 1萬 5千元至 15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可科處為期一個月至一年全部或部分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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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商業業務准照中止或註銷時，撤出所管

理的分層建築物，並自終止之日起三十日內

將管理服務及其所保管的關於分層建築物

的相關文件，尤其截至業務終止之日的、分

層建築物所有人所負的或第三人對分層建

築物所負的債務的聲明書，交予分層建築物

所有人大會、管理機關或其代表。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沒有遵守下列對房屋局

的義務： 

1. 就所涉及的破產或無償還能力訴訟程序，自

知悉之日起計 30日內通知房屋局； 

2. 終止其業務，自終止之日起計 30 日內通知

房屋局； 

3.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的發給或續發准照

的要件變更，自發生變更之日起計 30 日內

通知房屋局； 

4. 商業名稱及住所變更，以及任一行政管理機

關成員、董事或經理的委任或職務終止，自

有關事實發生之日起計 30 日內通知房屋

局； 

5. 為發出准照的目的的技術主管的任職要件

變更，自知悉之日起計 30日內通知房屋局。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未有向房屋局提供下列

資料： 

1. 就涉及其不遵守《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

法》或補充法規以及從事業務要件的訴訟程

序，須自使訴訟程序終結的判決或裁判轉為

確定之日起 30 日內，將該判決或裁判的副

本送交房屋局；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從事分層建築物管

理商業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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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要求並在規定的期間，提供與履行《分層

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法》及補充法規所規定

的義務有關一切資料。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沒有遵守下列從事業務

的義務： 

1.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須更新分層建築物

管理商業業務的檔案並最少保存五年； 

2. 如終止合同：  

(1) 就單方終止合同或不予續期而失效的日

期，提前以書面方式通知他方和房屋局，

並在分層建築物入口大堂張貼通告； 

(2) 自作出上述通知之日起最多六個月內，

或於該期間內直至有接管者為止提供約

定的管理服務，但屬第七條及第九條規

定的情況除外。 

3. 終止管理服務，就終止提供管理服務的意

向，提前以在分層建築物入口大堂張貼通告

的方式通知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並以書面方

式通知房屋局；自作出上述通知之日起至少

六個月內，或於該期間內直至有接管者為止

繼續提供管理服務，但屬第七條及第九條規

定的情況除外。 

罰款：  

科澳門元 1萬元至 10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可科處為期一個月至一年全部或部分禁止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從事分層建築物管

理商業業務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沒有遵守下列規定： 

1. 技術主管在從事有關職務期間，須符合任職

要件； 

2.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與技術主管的勞動

合同，須以書面方式訂立，但委任其行政管

理機關成員、董事或經理擔任技術主管職務

者除外； 

3. 為發出工作證的目的，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

主須審查技術主管是否具備任職要件，並為

罰款： 

科澳門元 5千元至 10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可科處為期一個月至一年全部或部分禁止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從事分層建築物管

理商業業務 



4 

 

其所屬的技術主管發出工作證。而工作證應

載有技術主管的姓名、所屬的分層建築物管

理企業主的名稱及准照編號，以及附有持證

人的照片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沒有遵守下列從事業務

的義務： 

1. 按照合同約定為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結清

應繳的水電費，並為其投保火險和續保； 

2. 按照合同約定為消防設備及電梯與專門企

業訂立合同，以提供技術和養護服務； 

3. 按照合同約定為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或

管理機關預備及提交帳目、編製年度收支

預算，提交其建議進行的工作的說明報告，

以說明繳付預算開支和徵收預算收入的需

要，以及提交預算執行計劃； 

4. 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分層建築物管理企

業主須為其管理的每一分層建築物就其管

理商業業務和範疇編製相關的年度收支預

算，提交上年度有關管理之報告及帳目並

張貼於分層建築物入口的大堂； 

5. 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在從事業務時須確

保有技術主管提供法律要求的指導及意

見。 

1. 在房屋局行使監察職權時，分層建築物管理企

業主拒絕房屋局人員進入與業務有關的企業設

施及從事業務的分層建築物的共同部分以及作

出必要配合，或拒絕提供涉及分層建築物公共

設施使用、公眾安全、公共衛生、財務活動等方

面的重要文件、資料； 

2. 不遵守房屋局所科處的附加處罰或採取的保全

措施。 

普通違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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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根據《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法》第 32條的規定，屬累犯的情況，罰款

額下限提高四分之一，罰款額上限則維持不變。 


